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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重點及解析一

二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即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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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條例公布施行
(2018.6.27)

租賃條例修法
(2023.2.8)

• 健全住宅租賃權利義務關係

• 發展租賃住宅專業服務制度

• 促進租賃市場資訊透明

• 強化糾紛諮詢處理機制

• 住宅租賃契約全面適用消保法

• 包租業之轉租案件納入實價登錄

• 縮短包租代管租賃資訊提供期限

• 訂定違反包租定型化契約罰則



住宅租賃法規體系

法律規定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112.2.8)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消費者保護法
民法債篇租賃

產業管理

租賃住宅服務業營業保證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及基金管理辦法【基金管理辦法】

租賃住宅服務業營業保證金繳存或提供擔保及退還辦法【營保金繳存辦法】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訓練測驗登錄發證及收費辦法【訓練測驗辦法】

租賃住宅服務業包租及代管資訊登錄辦法【資訊登錄辦法】

租賃住宅服務業許可及登記收費標準【收費標準】

契約規範

住宅租賃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一般租約】(114.4.8)

住宅包租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包租契約】

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委管契約】

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轉租契約】(113.11.21)

輔導團體
辦理租賃住宅事務機關(構)團體輔導及獎勵辦法【租賃事務獎勵辦法】

租賃住宅出租人或承租人團體獎勵辦法【房東房客團體獎勵辦法】

糾紛協助 住宅租賃糾紛法律扶助規定(1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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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租賃條例之情形

住宅租賃契約：指當事人約定，一方以建築物租與他方居住使用，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

租賃住宅：指以出租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 政府機關、學校、公（民）營機構提供員工宿舍

⚫ 公（私）立學校經營管理之學生宿舍

⚫ 政府機關、公（民）營機構或非營利團體，提供特定

對象作為社會福利服務及長期照顧服務之居住場所

⚫ 提供生活照顧、健康管理或醫療照護服務之居住場所

⚫ 宗教團體提供如香客大樓或神職人員居住場所

⚫ 供休閒或旅遊為目的

⚫ 由政府或其設立之專責

法人或機構經營管理

⚫ 由合作社經營管理

⚫ 租賃期間未達30日

與一般居住有別

執行特定住宅政策

回歸合作社法規範

不符通常居住需求

租賃條例適用範圍



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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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政府出租的社宅是否受「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規範？

⚫ 與承租人間所訂立之社會住宅租賃契約，由契約標的及契約目的觀之，非屬

「行政契約」，究其性質與一般租賃契約性質無異。

⚫ 出租社會住宅縱非以營利為目的，仍屬消保法上之企業經營者，承租人承租

社會住宅供自住使用，係消保法上之消費者，仍受定型化契約規範

(內政部114年4月1日台內地字第1140261760號函)

⚫ 本條例施行後,已明確規定本條例所納管之住宅租賃契約係屬「一般居住使用之

住宅租賃」型態，為確保法制及實務運作的一致性及有效性,並使法規範之對象

具有可預見性,以減少不必要的爭議與糾紛,「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及其修正後之「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亦

應以本條例適用範圍及對象為限。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107年6月4日院臺消保字第1070020024號函)



住宅租賃契約適用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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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賃契
約書範本

106.1.1 107.6.27

訂定「房屋租賃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

訂定「住宅租賃定
型化契約應約定及
不得約定事項」

106年以前 109.1.1

修正「住宅租賃定
型化契約應約定及
不得約定事項」

廢止住宅租賃
契約應約定及
不得約定事項

112.6.14
113.7.15
114.4.18

非具消費關係

具消費關係 全面適用消費關係

租賃條例公布施行(107.6.27) 租賃條例修正施行(112.2.8)

修正「住宅租賃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

具消費關係

3次修正「住宅
租賃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

112.5.19



住宅租賃契約適用法規現行住宅租賃契約是否具消費關係規範差異表 

住宅租賃契約 具消費關係 非具消費關係 

適用規定 消費者保護法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出租人認定方

式 

為反覆實施出租行為、非屬偶一為之，並以

出租為業者(行政院消保處 105年函釋) 
為一宅房東僅出租一次者 

契約比例 95%以上 少於 5% 

定型化契約之

規定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 

應有合理審閱期(3天) 無審閱期 

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無 

其餘規範一致 

定型化契約之

查核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契約， 

對於規避、妨礙或拒絕調查者處以罰鍰 
無 

違反定型化契

約之罰則 

令限期改正， 

不改正者處 3萬-30萬元以下罰鍰 
無罰則 

糾紛處理 房客得適用消保申訴調解機制 房客不得適用消保申訴調解機制 

其他消費安全

權益保障 

房東應負擔無過失責任 無 

房東因故意、重大過失或過失所致之損害，

應負懲罰性賠償金 
房東僅負損失補償 

 



租賃條例重點—
健全住宅租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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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提前通知期限
• 書面通知
• 檢附事證

• 不得逾2個月租金總額
• 擔保損賠及遺留物處理

• 確保居住使用狀態
• 明確修繕責任及義務
• 怠於修繕之處理

• 點交定義
• 會同點交及視為完成點交
• 視為拋棄所有權

• 需經書面同意
• 向次承租人提供同意轉租
書面文件

• 轉租書面通知出租人

健全住宅租賃關係



健全住宅租賃關係-提前終止租約

出租人得法定提前終止租約情形

承租人毀損住宅或設備不修繕
或賠償

遲付租金或費用達2個月租額
經催告仍拒繳

未經同意轉租他人

出租人收回重新建築

承租人得法定提前終止租約情形

疾病意外有長期療養需要

未合於居住使用有修繕必要

住宅一部滅失難以繼續居住

第三人主張權利致不能居住

承租人死亡繼承人主張

需檢附拆除執照或免請領拆除執照證明文件

檢附療養時程6個月以上醫療診斷證明

終止前3個月提出

終止前30日

以書面提出

檢附相關事證

違法使用房屋、存放爆炸性或
易燃性物品

進行室內裝修損害建築結構安全
無須提前通知 房屋有危及房客安全或健康之瑕疵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健全住宅租賃關係-押金限制及返還

押金定義

承租人為擔保租賃住宅之損害賠償行為及處理遺留物責任，預為支付之金錢

押金返還

出租人應於租賃契約消滅，承租人返還租賃住宅及清償租賃契約所生之債務時，返還押金或
抵充債務後之賸餘押金

押金限制

押金之金額，不得逾二個月之租金總額



健全住宅租賃關係-轉租同意

轉租前提

轉租人應經出租人書面同意，始得轉租其租
用之住宅全部或一部。

確保轉租效力
出租人 轉租人

⚫ 簽訂轉租契約時，轉租人應向次承租人提供
同意轉租書面文件

⚫ 轉租契約載明其與出租人之租賃標的範圍、
期間及得終止租賃契約之事由。

次承租人

轉租人應於簽訂轉租契約後30日內，以書面通
知出租人。

轉租通知

轉租通知

30日

出租

出租



健全住宅租賃關係-使用及修繕

⚫ 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居住使用之租賃住宅，交付承租人。
⚫ 應於租賃期間保持其合於居住使用之狀態。

⚫ 出租人應於簽訂租賃契約前，向承租人說明由出租人負責
修繕項目及範圍。

⚫ 出租人應提供有修繕必要時之聯絡方式。
⚫ 出租人為修繕租賃住宅所為之必要行為，承租人不得拒絕。

確保居住使用狀態

修繕責任及義務

承租人自力救濟

⚫ 由出租人負責修繕者，如出租人未於承租人所定適當期限
內修繕，承租人得自行修繕並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
約定之租金中扣除。



健全住宅租賃關係-遺留物處理
點交方式

⚫ 由租賃當事人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之點交。
⚫ 一方未會同點交，經他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會

同者，視為完成點交。

遺留物處理

⚫ 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取回時，視為拋
棄其所有權。

⚫ 所需處理費用，得由押金扣除，不足者，出
租人得請求承租人給付。

何謂點交

⚫ 指承租人返還租賃住宅及附屬設備予出租人，
且租賃雙方會同確認其數量及狀態之程序。

點交後

⚫ 承租人就租賃住宅及附屬設備，不負保管責任。
⚫ 出租人得自由使用收益及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

行使相關權利。
⚫ 租賃住宅屋況或附屬設備，因可歸責於承租人之

事由，致生毀損或滅失者，出租人仍得請求損害
賠償。

※內政部109年3月16日台內地字第1090260647號令



健全住宅租賃關係-租賃廣告真實

出租人

⚫ 廣告應註明租賃住宅服務業者名稱

媒體經營者

⚫ 負廣告查證責任面積、屋齡、樓層別及法定用途
⚫ 廣告不實承租人所受損害，與出租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 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限制或拋棄

租服業者

⚫ 提供租賃住宅廣告內容應與事實相符



健全住宅租賃關係-租金自由約定

租賃住宅之租金，由出租人與承租
人約定，不適用土地法第九十七條
規定。

土地法§97

約定房屋租金，超過前項規定者，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項所

定標準強制減定之。

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

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

限。

租賃條例§6



租賃條例重點：
發展租賃住宅專業
服務制度



發展租賃住宅專業服務制度

租賃住宅代管業

房東
房客

代管業

租賃仲介或自租

租賃住宅包租業

房東 房客包租業

承租 轉租

管理 管理

租賃住宅服務業

受出租人之委託，經營租賃住宅管理業務 承租租賃住宅並轉租，及經營該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之公司



包租代管業發展現況

301

348

193

319

141

148

18
49

12
27

16

11
1

8

18

17

45

21

17

13

3

0

➢建構包租代管服務網絡
• 1,724家業者完成營業登記

• 2萬224人取得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書

• 成立全聯會及19個地方公會

(僅離島澎湖、金門及連江縣尚未成立)

• 簽訂21萬8,694件包租代管契約

• (包租契約4萬3,425件，代管契約17萬5,269件)

➢延長包租代管租稅優惠
• 租稅優惠實施年限延長5年至117.6.26

(統計至114.01)



包租代管業設立及登記

屋況與設備點交

收租與押金管理

日常修繕維護

糾紛協調處理

設立「租賃住宅服務業」程序管理業務內容

申請許可

繳存營業保證金

置專任租管人員

加入同業公會

領登記證

辦理公司登記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培育

專
業
職
能代管業及包租業

租賃住宅
管理人員證書

屋況與設備點交

收租與押金管理

日常修繕維護

糾紛協調處理

租賃契約與法規

參加公會舉辦
資格取得訓練

測驗合格

登錄及領證書

受僱執業

證書效期4年
期滿前2年內再參加
換證訓練測驗



租賃住宅服務業 & 管理人員消極資格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租賃住宅服務業(負責人)

破產宣告未復權

票據拒往未期滿

債清清算未復權

無完全行為能力

詐欺/背信/侵占/搶奪/
強盜/恐嚇/擄人勒贖/公
共危險/性侵/組織犯罪
1年以上有期徒刑

無完全行為能力

詐欺/背信/侵占/搶奪/強盜/
恐嚇/擄人勒贖/公共危險/
性侵/組織犯罪1年以上有期
徒刑執行完畢未滿3年

代管業及包租業
租賃住宅

管理人員證書



包租代管業罰則

處6千-3萬元罰鍰

• 複委託代管
• 轉租未提供文件或資訊
• 未處理提前終止租約事宜
• 重要文件未簽章
• 未提供包租代管租賃資訊

處1-5萬元罰鍰

• 廣告不實
• 未標名稱
• 未補足營保金
• 僱用無資格人員
• 未簽約即執業
• 規避檢查

限改未改處6千-3萬元罰鍰

• 屆期未申請變更許可登記
及管理人員異動

• 未置專任租管人員
• 專任租管人員同時受僱2業
• 未通知轉租或處所網站未

揭示資訊

處4-20萬元罰鍰

非法業者禁止營業



包租代管專業服務制度

法定業務
• 辦理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資格訓練

• 保管營業保證金

• 調處租賃服務當事人請求代為(業者)賠

償案件

• 包租業者因故停業、解散或他遷不明，

(代替業者)協調租賃雙方返還租賃住宅

或續租



委託包租代管租稅優惠

所得稅減徵優惠

⚫ 每屋每月租金收入6,000元以下部分，

免納綜合所得稅

⚫ 月租金6,000~20,000元部分，必要

費用減除率53%

⚫ 月租金超過2萬元部分，必要費用減

除率43%

地價稅、房屋稅優惠

授權地方政府得減徵

申請要件：
✓ 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將住宅委託包租
或代管

✓ 契約約定供居住使用1年以上
✓ 以實際供居住使用期間認定
✓ 包租業因經營管理之必要而空置未
出租供居住使用期間，亦得計入供
居住使用期間計算

市場好活絡!

TAX↓

※110年11月8日制定公布「臺北市個人租賃住
宅委託包租代管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

實施年限5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
院得視情況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行政院112年3月25日院臺建字第1121005562號令
延長租稅實施年限自112.6.27~117.6.26止

排除囤房稅2.0差別稅率及全國歸戶適用
個人及法人房東將住宅委託包租代管，採各地放政

府所訂單一稅率課徵

財政部113.10.30台財稅字第11304654260號令



稅目 房屋稅 地價稅 綜合所得稅

法令依據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8條
「臺北市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包租代管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
條例」第2條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第17條

優惠內容
減徵40%

每屋各以1萬元為上限
減徵40%

每屋各以1萬元為上限

1. 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額
度6,000元

2. 6,001元～2萬元，可扣除
必要費用為租金53%

3. 超過2萬元，可扣除必要費
用為租金43%

租約條件 將住宅委託代管業或出租予包租業轉租，契約約定供居住使用1年以上

承租人使用情形 供居住使用者

出租人 住宅所有權人（限自然人） 住宅所有權人（限自然人）

出租住宅 經戶政機關編釘門牌者或設立房屋稅籍之建物

個人租賃住宅包租代管租稅優惠(台北市為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125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LawSearch/LawArticleContent?lawId=P17E1006-20211108&realID=17-05-100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125


租賃條例重點—
促進租賃市場資訊透明



包租代管資訊提供

每季結束後15日內申報前季應提供之租賃宅相關資訊

訂定契約之日起30日內應提供租賃宅相關資訊

4/15
7/15 10/15 1/15

Q1 Q2 Q3 Q4

包租代管租賃資訊
即時掌握！

107.12.27
租賃條例施行

112.2.8
租賃條例修法

掌握租賃住宅服務業之業務量能及執行狀況

租稅減免個案資料勾稽參考

調整相關產業政策依據

即時掌握租賃資訊

強化租約資訊蒐集籍資料整合分析

掌握產業發展帶動租屋市場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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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業
租賃仲介成交案件

租服業
轉租案件

申報期
限

申報不
實

內容方
式

規避查
核

訂定契約之日起30日內（§34）

準用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
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34）

⚫ 未申報或申報租金、面積資訊不實：
處1萬~5萬元罰鍰

⚫ 面積以外資訊不實：
限改→屆期不改正→處6千~3萬元罰鍰（§38-2）

⚫ 處3萬~15萬元罰鍰+限期改正
⚫ 屆期未改正，按次處罰（§38-2）

擴大租賃實價登錄

112.9.1施行

+

租賃實價登錄

租賃資訊整合
• 112.5.16修正發布「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
• 112.6.20修正發布「租賃住宅服務業資訊提供辦法」

租賃實價登錄申報及包租代管資訊提供，申報格式及欄位統一

101.8.1施行



租賃資訊透明化

113年底
有效租賃契約

72萬7千筆

租金補貼

包租代管 租賃實價登錄約1萬7千筆約10萬1千筆

約60萬9千筆

• 普通住戶租用 87.6萬戶
• 平均每戶人口2.8人
• 推估245萬人

10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

111年全國公私立大專
校院校外租屋學生

22.9萬人

潛在租屋市場規模

110.5萬戶



租賃資訊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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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0 12,528

14,162
15,912

20,255

32,468

49,840

78,886

131,492

1,278
4,374

12,715

26,902

4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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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價登錄(住宅) 包租代管



租賃條例重點—
強化糾紛諮詢處理機制



多元租賃糾紛協助處理管道
管道 法源 適用對象 收費 效力 缺點

鄉鎮市區
公所調解

鄉鎮市調解
條例第25-29
條

房東
房客

免費

⚫ 調解成立：由調解委員會製作調解書送經法
院核定後，與民事確定判決具有相同效力，
可作為執行名義，當事人就該事件即不得再
行起訴、告訴或自訴。

⚫ 調解不成立：依聲請於 7日內發給不成立證
明書，並於聲請後7日內發給之。

⚫ 一方不願出席時，未有強制處理
機制，僅能發給調解不成立證明，
後續仍須循司法訴訟解決

⚫ 委員多為地方仕紳，對於住宅租
賃法規不熟悉

消費爭議
調解

消費者保護
法第44-46條

房客 免費 準用如上

⚫ 一方不願出席時，未有強制處理
機制，僅能循司法訴訟解決

⚫ 各地方消保官受理標準不一，對
於個人房東(非職業房東)之糾紛常
不受理。

不動產糾
紛調處委
員會調處

租賃條例第
16條、直轄
市縣(市)不動
產糾紛調處
委員會設置
及調處辦法

房東
房客

免費

⚫ 調處成立：未與民事確定判決具有相同效力。
⚫ 調處不成立：予以裁處，作成調處結果以書

面通知當事人。當事人如不服調處結果，應
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訴請法院審理 ，逾期
不起訴或經法院駁回或撤回其訴者，依調處
結果辦理，但無強制力。

⚫ 調處結果未與法院判決有同一效
力。

⚫ 委員組成多為地政專業，對於住
宅租賃法規不熟悉

⚫ 召開不易，較為費時



租賃糾紛原因與處理管道

前五大租賃糾紛原因

0% 5% 10% 15% 20% 25%

定金返還

修繕、改裝問題

提前終止租約

欠租

押金返還或抵充

建構租賃糾紛多元處理管道

1 消保單位

受理申訴及調解

700 件

2 鄉鎮市(區)公所

受理調解1909 件

3 地政機關

諮詢協商1979件

4 崔媽媽基金會

法令諮詢、契約檢視及

協商服務2,157 件資料統計區間：111年度

23.92%

5.37%

9.01%

11.26%

15.98%



提供免費糾紛處理及諮詢管道

東東
東

東東 東
東

東

東 東東 東 東
東 客

客客客

客客

客
客
客

客
客

申請加入

專業租

賃諮詢

協助糾
紛處理

專業能

力培訓

提供通
譯服務非營利團體

團體名稱 成立日期

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房客服務協會 108/08/16

台灣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協會 107/11/04

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房東服務總會 108/11/05

台灣房東租賃住宅協會 108/05/21

台灣安居樂業促進協會 108/08/29



擴大提供租屋糾紛法律扶助

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

◆113年8月起
→提供民眾租屋糾紛免費電話法律諮詢

◆114年第3季
→提供弱勢租屋族法律訴訟協助服務

守護青年及弱勢租屋族合法租屋權益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契約約款無效

屬實質意義之「法規命令」
※法務部 95 年 9  月 21 日法律字第 0950035512 號函

應記載未記載
仍構成契約內容

不得記載卻記載

違反效果
限改→3-30萬罰鍰→再限改→5-50萬罰鍰，按次罰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效力

※消保法§17第5項

※消保法§56-1

※消保法§17第4項

01

02

03

04

VS 住宅租賃契約範本



新舊版住宅租賃契約判斷方式

⚫ 契約書封面名稱是否為「住宅租賃契約書」

⚫ 舊版多為「房屋租賃契約書」

⚫ 封面是否印製「中華民國113年7月8日內

政部台內地字第1130263933號公告」

⚫ 舊版多為105年6月…或109年8月

⚫ 不要被「新版」兩字給誤導

⚫ 舊版也會有「新版」兩字



新舊版租賃契約差異

項目 113年版 109年版 舊版(坊間販售)

契約審閱期 無修正 ⚫ 契約審閱期間至少3日 無

租賃標的 無修正

⚫ 無門牌者，新增房屋稅籍編號，

保障租賃未辦保存登記租賃範圍

⚫ 車位標的，區分汽車及機車

無

租賃期間 無修正 至少30日以上 無

租金約定 無修正
出租人不得於租賃期間藉任何理由

調整租金

租金得每6個月調整

一次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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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房東可以要求房客放棄契約審閱期嗎？



常見問題

43

Q：房客可否向房東主張入住後有7天猶豫期，不滿
意的話可以無條件解約？

• 消保法第19條第1項：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

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

用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

• 消保法第2條第10款：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

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

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

• 消保法第2條第11款：訪問交易：指企業經營者未經邀約而與消費者在其住居

所、工作場所、公共場所或其他場所所訂立之契約。

• 住宅租賃契約簽訂一般係由租賃雙方於租屋處進行交易，故並非通訊交

易或訪問交易，不適用消保法7日猶豫期之規定。



新舊版租賃契約差異
項目 113年版 109年版 舊版(坊間販售)

相關費用

113.7.15新訂租約適用租屋電費新制

⚫ 以用電度數計費：每度電費不得

超過電費單「當期每度平均電價」

⚫ 非以用電度數計費：所收取的電

費不得超過電費單「當期電費總

額」

⚫ 公共設施電費：未申辦分攤併入

租屋處電費內者，不得額外收取

⚫ 房東有提供電費資訊義務；房客

可自行向台電申辦查詢電費

⚫ 管理費、水費、電費、瓦斯費、

網路費及其他等，明確約定各

項收費標準

⚫ 電費額度應區分夏月及非夏月，

且均不得超過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所定當月用電量最高級

距之每度金額

⚫ 管理費用如增加，就增加部分，

承租人負擔10%為限

電費及自來水費另

計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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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台電電費單上的 「計費期間」為週期 ，以 「下次抄表日」抄算房 間

用電度數，再以當期電費單之「當期每度平均電價」計算電費。

• 例如：電費單上所列下次抄表日為 113 年 8 月 15 日，房東於當日抄表

各 分租套雅房之用電度數(假設 3 間 ，每房用電各 500 度) ，再以電費

單之當期每度平均電價計算各房用電度數電費。

Q：分租套雅房以度數計費，房東要如何抄錶計費？



常見問題

46

• 可將電費單上總用電度數扣掉各分租房間分電表度數 ，再依約定之屋內

公用電費分攤方式 ，就可計算各分租房間應分攤的 「屋內公用度數」

後 ，再以電費單當期每度平均電價計算各分租房間應負擔屋內公用電費。

Q：分租套雅房以度數計費情形，屋內的公用電
費該如何計收？

假設同一台電電表有 3 間房間出租 ，每房用電300 度，電費單上總用電度

數為 1,000 度。如約定按「度」計費，在計算屋內公用電費度數時 ，以總

用電度數減掉各房間用電度數計算，再約定分攤方式(假設按房間數平分度

數)，則每一房間應分攤屋內公用電費度數為 33.3 度【(1000-900)度÷3

間】，再據以計算該部分公用電費。

舉例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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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租約到期或提前終止租約，電費應如何結算？

方式一

訂約時可先約定，終止租約時之每度電費數額收取金額或標準，之後再
依實際當期電費單之每度平均電價，找補溢收或短收之電費。

方式二

向台電申辦提早抄表結算電費 ，再依所產出結算電費單上 之 「電費總
額」、「用電度數」等相關資訊計算每度電費後收取 。（備 註：每度電
價=電費總額÷用電度數）



新舊版租賃契約差異
項目 113年版 109年版 舊版(坊間販售)

押金
無修正

⚫ 最高不得超過2個月租金之總額
⚫ 出租人應於租期屆滿或契約終止時，返還全

額押金或抵充租賃債務後之賸餘押金
⚫ 押金可抵充之原因：承租人違反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所生損害、任意終止契約違約金、
未繳清之租金及相關費用、處理遺留物所生
費用

出租人違反契約或提前終止租約，
承租人得沒收押金

稅費負擔
無修正 ⚫ 房屋稅及地價稅由出租人負擔 房屋稅、綜所稅若較出租前稅額

增加時，應由承租人負責補貼

使用租賃
之限制

無修正
⚫ 住宅供居住使用，不得變更用途
⚫ 承租人轉租須經出租人出具同意書載明同意

轉租之範圍、期間及得終止契約之事由

無轉租範圍確認書

修繕
無修正

⚫ 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損壞時，除租賃雙方另
有約定或可歸責於承租人，應由出租人負責
修繕。

一切修繕費用由承租人負擔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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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承租人得否主張以押金抵扣所欠繳之租金？

• 「租賃關係消滅時」，承租人所繳交之押金「當然抵充」租金。

• 「租賃關係存續中」，以押金抵充租金係屬「出租人」權利，非承租人

所得主張。

• 繼續性契約的終止權，性質是形成權，毋須他方同意。

• 承租人欠租達2個月租額，出租人提前終止租約時，其本意在於使租賃關

係消滅，並無使其繼續使用住宅之意。

• 租賃關係既已消滅→押金抵充租金只是租賃債務之結算及清償。

• 承租人無補充押金義務，若要先扣除押金計算，租賃將處於無擔保狀態。

→對出租人保障不足。

(參考：台灣新竹地方法院110年度簡上字第93號民事判決)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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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房東不履行修繕義務，房客得否拒絕給付租金？

(參考：台灣高等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92號民事判決)

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在租賃關係存續中，

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租賃條例第８條第１項】定有

明文。此項租賃物之交付與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之保持，乃出租人之主要義務，

與承租人支付租金之義務，彼此有對價關係，如於租賃關係存續中，出租人未使租

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而致承租人不能達租賃之目的者，承租人非不得行使

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租金之給付。



新舊版租賃契約差異
項目 109年版 舊版(坊間販售)

任意終止租約
之約定

• 雙方共同約定是否得任意終止租約
• 須至少終止前1個月通知
• 未先期通知者，賠償金最高不得超過1個月租金

承租人若擬遷離他處時，不得向出
租人請求押、租金返還

法定終止租約
之情形

出租人
• 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
• 房客欠繳租金或費用總額達2個月以上租金額
• 房客擅自變更用途、轉租、未經同意或未依法

規進行室內裝修
• 房客存放爆炸性或易燃物品、室內裝修損害建

築結構安全
承租人
• 房東遲未修繕
• 住宅滅失(非承租人所致)
• 因疾病、意外有長期療養需要
• 第三人就租賃住宅主張其權利
• 住宅有為及房客之安全或健康瑕疵

x租賃房屋如需重建時，此契約自
然消滅，承租人不得異議
x承租人若有違約致損害出租人權
益時，願聽從出租人之損害賠償、
涉訟費、律師費等一切負擔
x承租人如有違背任何條件時，出
租人得隨時解約，承租人所受損
失一概不負責
x租金未繳逾1個月者，出租人得解
除契約



常見問題

52

Q：租約如約定租賃雙方不得任意提前終止，租賃之一方
因故仍欲主張終止，應如何賠償違約金?

租賃雙方自行協議違約金，如無法達成協議，則承租人仍須給付租金直至租期屆滿



常見問題
Q：租賃期間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達2個月之租額，經催告仍拒

繳，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究為遲付租金或費用合計達2

個月？或遲付租金或費用其中之一達2個月始得主張?

土地法§100

出租人非因左列情形之一，不得收回
房屋：三、承租人積欠租金額，除擔
保金抵償外，達二個月以上時。

租賃物為房屋者，遲付租金之總額，非達二
個月之租額，不得依前項之規定，終止契約。

民法§440

租賃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約，且承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二)承租人遲付租金之總額達二個月之租金額，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為支付。
(三)承租人積欠管理費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金額，經出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
仍不為支付。

住宅租賃定化契約應記載事項§17



新舊版租賃契約差異
項目 109年版 舊版(坊間販售)

遺留物處理

• 完成點交後有遺留物者，經出租人
定相當期限催告，屆期仍不取回，
視為拋棄其所有權

租賃期滿遷出時，承租人若留置任何
物品，視為廢物論，任憑處理。

通知方式

• 以郵寄為之者，應以契約所載之地
址為準

• 得約定以電子郵件、手機簡訊、即
時通軟體等以文字顯示作為通知方
式

無

辦理公證
• 約定是否辦理公證及得強制執行內

容
無

相關附件效力
• 契約廣告及相關附件視為本契約之

一部分
無

立契約書人
• 出租人、承租人、保證人、不動產

經紀業、不動產經紀人
甲方(出租人)、乙方(承租人)
丙方(連帶保證人)



新舊版租賃契約差異
項目 113年版 109年版 舊版(坊間販售)

不得記

載事項

1. 不得記載拋棄審閱期間

2. 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3. 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

支出

4. 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5. 不得記載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

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

承租人負擔

6. 不得記載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

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7. 不得記載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8. 不得記載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

方式為之

9. 不得記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10.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請租金補貼。

(112.6.14新增)

1. 不得記載拋棄審閱期間

2. 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3. 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

支出

4. 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5. 不得記載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

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

承租人負擔

6. 不得記載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

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7. 不得記載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8. 不得記載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

方式為之

9. 不得記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無



常見問題

56

Q：租約中個別磋商條款得否排除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參考：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02號民事判決)

鑒於中央主管機關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 項規定公告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係屬於對消費者權益最低限度之保障，倘容許契約當事人以個別磋商方式

訂定更不利消費者之契約條款，恐有使上開公告事項淪為具文之虞，則同法第15

條規定宜作目的性限縮解釋，亦即倘公告定型化契約條款較諸個別磋商條款，更

不利於消費者時，當然有該條之適用；反之，更有利於消費者時，倘為消費者於

個別磋商時所知，則有該條之適用，倘為其不知，則仍應以公告定型化契約條款

之內容，作為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之依據，以求衡平雙方之權義。

*消保法第15條：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牴觸個別磋商條款之約定者，其牴觸部分無效。



新舊版租賃契約差異

項目 新版 坊間販售

現況確認書

•若為違建，出租人應說明建物狀況
•有無消防安全設施
•有無漏水情形及處理方式
•有無輻射異常
•有無做過海砂屋檢測
•是否發生過非自然死亡情事
•供水排水是否正常
•有無公寓大廈規約等應遵行事項
•有無管委會、管理費等
•逐項紀錄附屬設備項目

無

出租人同意轉租確認書
轉租範圍、租賃期間及終止租約事由 無

承租人負責修繕項目及範
圍確認書

依租賃住宅範圍逐項載明修繕項目 無

租賃住宅各項確認書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